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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取快递被造谣自诉转公诉
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

【关键词】

网络诽谤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能动司法 自诉转公诉

【要旨】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破坏

公众安全感， 严重扰乱网络社会秩

序， 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

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的， 检察

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追诉职责， 作为

公诉案件办理。 对公安机关未立案

侦查， 被害人已提出自诉的， 检察

机关应当处理好由自诉向公诉程序

的转换。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郎某， 男， 1993 年出

生， 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何某， 男， 1996 年出

生， 务工。

被害人谷某， 女， 1992 年出

生， 务工。

2020 年 7 月 7 日 18 时许， 郎

某在杭州市余杭区某小区东门快递

驿站内， 使用手机偷拍正在等待取

快递的被害人谷某， 并将视频发布

在某微信群。 后郎某、 何某分别假

扮快递员和谷某， 捏造谷某结识快

递员并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微

信聊天记录。 为增强聊天记录的可

信度， 郎某、 何某还捏造“赴约途

中” “约会现场” 等视频、 图片。

7 月 7 日至 7 月 16 日期间， 郎某

将上述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39 张及视频、 图片陆续发布在该

微信群， 引发群内大量低俗、 侮辱

性评论。

8 月 5 日， 上述偷拍的视频以

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27 张

被他人合并转发， 并相继扩散到

110 余个微信群 （群成员约 2.6

万 ）、 7 个微信公众号 （阅读数 2

万余次 ） 及 1 个网站 （浏览量

1000 次） 等网络平台， 引发大量

低俗、 侮辱性评论， 严重影响了谷

某的正常工作、 生活。

8 月至 12 月， 此事经多家媒

体报道引发网络热议， 其中， 仅微

博话题“被造谣出轨女子至今找不

到工作” 阅读量就达 4.7 亿次、 话

题讨论 5.8 万人次。 该事件在网络

上广泛传播， 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

全感， 严重扰乱了网络社会公共秩

序。

【检察履职情况】

（一） 推动案件转为公诉程序

办理

2020 年 8 月 7 日， 谷某就郎

某、 何某涉嫌诽谤向浙江省杭州市

公安局余杭分局报案。 8 月 13 日，

余杭分局作出对郎某、 何某行政拘

留 9 日的决定。 10 月 26 日， 谷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并根据法院通知补充提交了相关

材料。 12 月 14 日， 法院立案受理

并对郎某、 何某采取取保候审强

制措施。

因相关事件及视频在网络上进

一步传播、 蔓延， 案件情势发生重

大变化。 检察机关认为， 郎某、 何

某的行为不仅侵害被害人的人格

权， 而且经网络迅速传播， 已经严

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 由于本

案被侵害对象系随意选取， 具有不

特定性，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侵害

对象， 严重破坏了广大公众的安全

感。 对此类案件， 由自诉人收集证

据并达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的证明标准难度很大， 只有通过

公诉程序追诉才能及时、 有效收

集、 固定证据， 依法惩罚犯罪、 维

护社会公共秩序。 12 月 22 日， 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2 月 25 日， 余杭分局对郎

某、 何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 12

月 26 日， 谷某向余杭区人民法院

撤回起诉。

（二） 引导侦查取证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围绕诽谤罪

“情节严重” 的标准以及“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 的公诉情形， 向公安

机关提出对诽谤信息传播侵害被害

人人格权与社会秩序、 公众安全感

遭受破坏的相关证据一并收集固定

的意见。 公安机关经侦查， 及时收

集、 固定了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

况、 引发的低俗评论以及该案给广

大公众造成的不安全感等关键证

据。

（三） 审查起诉

2021 年 1 月 20 日， 余杭分局

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余杭区人民

检察院审查认为， 郎某、 何某为寻

求刺激、 博取关注， 捏造损害他人

名誉的事实， 在网络上散布， 造成

该信息被大量阅读、 转发， 严重侵

害谷某的人格权， 导致谷某被公司

劝退， 随后多次求职被拒， 使谷某

遭受一定经济损失， 社会评价也遭

受严重贬损， 且二被告人侵害对象

选择随意， 造成不特定公众恐慌和

社会安全感、 秩序感下降； 诽谤信

息在网络上大范围流传， 引发大量

低俗评论， 对网络公共秩序造成严

重冲击，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符合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 的规定。

2 月 26 日， 余杭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郎某、 何某以涉嫌诽谤罪

提起公诉。 鉴于二被告人认罪认

罚， 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谅

解， 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二被告人

提出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的量

刑建议。

（四）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 年 4 月 30 日， 余杭区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庭

审中， 二被告人再次表示认罪认

罚。

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事实、

定性均无异议。 郎某的辩护人提

出， 诽谤信息的传播介入了他人的

编辑、 转发， 属于多因一果。 公诉

人答辩指出， 郎某作为成年人应当

知道网络具有开放性、 不可控性，

诽谤信息会被他人转发或者评论，

因此， 他人的扩散行为应当由其承

担责任。 而且， 被他人转发， 恰恰

说明该诽谤信息对社会秩序的破

坏。

（五） 处理结果

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当庭宣

判， 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和量刑建议， 判决二被告人有期徒

刑一年， 缓刑二年。 宣判后， 二被

告人未提出上诉， 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 准确把握网络诽谤犯罪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的认定条件。

网络涉及面广、 浏览量大， 一旦扩

散， 往往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与传统

的发生在熟人之间、 社区传播形式的

诽谤案件不同， 通过网络诽谤他人，

诽谤信息经由网络广泛传播， 严重损

害被害人人格权， 如果破坏了公序良

俗和公众安全感， 严重扰乱网络社会

公共秩序的， 应当认定为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的

“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 对

此， 可以根据犯罪方式、 对象、 内

容、 主观目的、 传播范围和造成后果

等， 综合全案事实、 性质、 情节和危

害程度等予以评价。

（二） 坚持能动司法， 依法惩治

网络诽谤犯罪。 网络诽谤传播广、 危

害大、 影响难消除， 被害人往往面临

举证难、 维权难， 通过自诉很难实现

权利救济， 更无法通过自诉有效追究

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如果网络诽谤

犯罪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就应当适

用公诉程序处理。 检察机关要适应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人格尊严保护的更高

需求， 针对网络诽谤犯罪的特点， 积

极主动履职， 加强与其他执法司法机

关沟通协调， 依法启动公诉程序， 及

时有效打击犯罪， 加强对公民人格权

的刑法保护， 维护网络社会秩序， 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

（三） 被害人已提起自诉的网络

诽谤犯罪案件， 因同时侵害公共利益

需要适用公诉程序办理的， 应当依法
处理好程序转换。 对自诉人已经提起

自诉的网络诽谤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

审查认为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应当适用公诉程序的， 应当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 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公安机关立案后， 对自诉人提起的

自诉案件， 人民法院尚未受理的， 检

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意见， 由其撤

回起诉。 人民法院对自诉人的自诉案

件受理以后， 公安机关又立案的， 检

察机关可以征求自诉人意见， 由其撤

回起诉， 或者建议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终止自诉案件的审理， 以公诉案件审

理。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

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

百九十条、 第九百九十一条、 第一千

零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一条、 第三百二十条

（综合整理自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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